代结算实施办法(试行版)
代结算是国家粮食局发展交流中心和浙江省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结算中心”）为确保用户交易安全，有效解决网上交易中的“信用”和“支付安全”问题，而推出的一种结算服务项目。其实质是以“结算中心”为结算中介，有效约束交易双方严格按合同履约的网上交易配套安全措施。为切实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适用对象
中国境内具有从事粮油交易活动合法资格的经营者。
二、委托代结算条件
1、交易双方应依法签订有效的经济合同。
2、交易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中，要对货物的质量、价格、交货时间、货物交割方式、验收标准和办法，以及付款方式等主要条款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3、接受本办法，并对保证金有明确约定。交易双方必须在交易额的5%--15%范围内自行约定保证金数额。如未约定的，按最低标准5%执行。
三、委托代结算程序
1、签署委托代结算协议。交易双方在达成交易合同后，方可与结算中心签署《委托代结算协议书》，双方签署的交易合同作为委托代结算协议的执行附件。

2、递交相关资料。第一次办理代结算的客户，还须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或能确认合法身份的相关证明文件。
3、委托关系建立的标志。交易双方和“结算中心”三方签署《代结算委托协议书》；交易双方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将履约保证金、代结算服务费（预交）汇入“结算中心”帐户（通过网上竞价交易的，交易双方在签署交易合同及《代结算委托协议书》后，其履约保证金及代结算服务费自动转入“结算中心”帐户）“结算中心”正式开始承担代结算的责任和义务；“结算中心”在收到这两项款项后，交易双方与“结算中心”的委托关系正式生效。

四、代结算流程

1、交易双方向“结算中心”汇入“履约保证金”和预交“代结算服务费”时，应注明用途，并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传真到“结算中心”。“结算中心”在收到款项后（以银行开据的到款单据时间为准），应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应以书面形式或通过代结算系统及时告知交易双方。

2、买方按交易合同的规定，将货款汇入“结算中心”帐户（注明用途），并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传真到“结算中心”。“结算中心”在收到款项后（以银行开据的到款单据时间为准），应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应以书面形式或通过代结算系统及时告知交易双方。

3、双方要求结算时必须由买方提供符合“结算中心”要求的结算凭证，结算凭证分电子结算凭证和纸质结算凭证。结算凭证由“结算中心”提供，也可由交易双方按“结算中心”的要求自己制作。结算凭证的提供方式：电子结算凭证可以通过网络传输；纸质结算凭证可以通过邮寄、传真等方式。

4、“结算中心”的支付原则：①结算凭证合法有效，结算请求明确具体，买卖双方意见一致，并符合交易合同及委托代结算协议的有关规定；②符合代结算协议中授权约定的相关条款。

5、合同履行完毕或终止合同，应由买卖双方分别或共同向“结算中心”提供意见一致的合同履行完毕通知书或终止合同通知书。通知书必须符合“结算中心”的格式要求。通知书分电子文本和纸质文本。并由“结算中心”提供，也可由交易双方按“结算中心”的格式要求自己制作。提供通知书的方式：电子文本可以通过网络传输；纸质文本可以通过邮寄、传真等方式。

“结算中心”根据通知书确认买卖双方合同履行完毕或合同终止后，办理保证金退还、代结算手续费及最后一笔货款的结算手续。

五、各方责任及异常处理
1、“结算中心”代收的有关款项，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在未得到双方认可的情况下，不得擅自给付或退还任何一方（双方交易合同或中国网上粮食市场有关交易规则中另有明确规定可以授权支付的除外）。
2、交易双方因合同履行或结算发生纠纷时，应及时通知“结算中心”，“结算中心”对该合同到帐款项采取保全措施。纠纷解除后，“结算中心”依据双方调解协议书、仲裁机构的裁决或法院判决执行。
3、由于“结算中心”未按规定操作，导致交易一方或双方造成的损失，由“结算中心”负责赔偿。

4、由于交易的一方或双方违反本办法操作，导致自身或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结算中心”不予负责。

5、“结算中心”确认的到款时间以银行开据的到款单据时间为准，如银行未能及时提供到款单据，导致支付延迟，“结算中心”不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

6、本办法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按国家有关法律条款执行。

六、代结算服务费用
1、申请代结算的交易各方，有义务向“结算中心”缴纳代结算服务费。

2、代结算服务费的计费标准为委托代结算总金额的0.5‰（如有变更，在网上另行公布），结算时从预交的手续费中扣除。

3、交易双方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完成委托代结算合同，代结算服务费仍按《委托代结算协议书》中规定的金额收取。
七、本办法由国家粮食局发展交流中心和浙江省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负责解释。
国家粮食局发展交流中心

浙江省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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